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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mework agreement of purchase Tiejue and Sela station 
Party A: Sichuan Jianengjia Power Group Co.,Ltd.(hereafter refers to 
“Jianengjia Company”) 
Location: Mesomere of Jiazhou Street of Leshan City  
Legal representative: Lishucheng  
Position: President  
 
Party B: 
1. Mabian Jida Hydropower Development Co.,Ltd.(hereafter refers to “Jida 

Company”) 
Location: No. 114 of Dongcheng Street in Minjian Town, Mabian County, 
Sichuan Province. 
Legal representative: Liujiqing  

2. Mabian Sela Hydropower Generation Co.,Ltd. (hereafter refers to “Sela 
Company”) 
Location: No. 114 of Dongcheng Street in Minjian Town, Mabian County, 
Sichuan Province. 
Legal representative: Liujiqing 

3. Involving transfer the shareholding of Jida Company should include 
Liujiqing 

4. Involving transfer the shareholding of Sela Company should include all the 
stockholders : Liujiqing, Liweizheng 

 
Whereas: 
1. Party A is a Limited Company established according to the Chinese Law. 
2. Liujiqing and Liweizheng have 100% shareholding of Jida and Sela 

Company.  
3. Jianengjia Company purchase Tiejue station(including assorted line), Sela 

company and Sela Station((including assorted line).  
 
 



 

 

 

 

 

 

 

收购铁觉电站、色拉电站 

框  架  协  议 

 
 

 

 

 

 

 

 

 

 

二○○七年一月十一日 



收购铁觉电站、色拉电站框架协议 

 

甲方：四川嘉能佳电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称“嘉能佳公司”） 

住所：乐山市市中区嘉州大道中段  

法定代表人：李树成 

职务：董事长  

乙方： 

1、马边吉达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称“吉达公司”） 

住所：四川省马边彝族自治县民建镇东城街 114 号 

法定代表人：刘吉庆 

2、马边色拉水力发电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色拉公司”） 

住所：四川省马边彝族自治县民建镇东城街 114 号 

法定代表人：刘吉庆 

3、涉及吉达公司股权转让时，包括吉达公司股东：刘吉庆 

4、涉及色拉公司股权转让时，包括色拉公司全体股东：刘吉庆、李维政 

 

鉴于： 

一、甲方是依据中国法律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目前持有四川省乐山市工商行政

管理局颁发的 5111001800197 号《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二、刘吉庆、李维政合计持有吉达公司和色拉公司 100％股权。 

三、嘉能佳公司拟收购吉达公司所有的铁觉电站（包括配套的线路）、色拉公司

及色拉电站（包括配套的线路）。 

 

第一条  定义 

除非本协议书另有规定，本协议书中使用的术语具有以下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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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铁觉电站（包括配套的线路）：在建的铁觉电站。 

1.2    色拉电站（包括配套的线路）：已经建成的色拉电站。 

1.3    铁觉电站、色拉电站配套的线路：（1）约 12 公里铁觉——烟峰 110KV 线

路（线型 LGJ-185）；（2）约 22 公里烟峰——马边 110KV 线路（线型

LGJ-185）；（3）约 12 公里吉达——烟峰 35KV 线路（线型 LGJ-70）；（4）

110KV 马边变电站 35KV 马吉线 513 开关间隔。 

1.4    收购铁觉电站、色拉电站：嘉能佳公司通过本协议及配套的其他协议，

实现对建成后的铁觉电站（及配套的线路）全部资产的绝对的所有和控

制，并通过控股色拉公司而实现对色拉电站（及配套的线路）的所有和

控制。 

1.5    固定资产贷款：2005 年 8 月 31 日吉达公司与中国农业银行马边彝族自治

县支行签订的《借款合同》项下的固定资产贷款。其贷款用途为建设铁

觉电站；贷款金额为 5000 万元。 

1.6    流动资金贷款：2006 年 5 月 9 日及 2006 年 5 月 10 日、2006 年 5 月 11

日，吉达公司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乐山沙湾支行签订的三份《借

款合同》项下的合计 995 万元的贷款（依次为 400 万、400 万、195 万），

其贷款用途全部为购电站建设原材料和备件。 

1.7    双方：甲方与乙方；待色拉公司被收购后，乙方不包含色拉公司。 

1.8    新公司：嘉能佳公司与吉达公司根据本协议 4.1 条的约定，用可出资的

铁觉电站实物资产与嘉能佳公司投入的现金共同组建的有限责任公司。 

1.9    不可抗力：指发生不可预见、不可避免且不可克服的重大政策变化（包

括但不限于国家水电政策的变化致使收购的水电站无法运营）、自然灾害、

意外事故和事件。 

 

第二条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2.1   色拉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与实收资本：人民币 50 万元 

2.2   吉达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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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与实收资本：人民币 4500 万元 

2.3   色拉电站： 

项目地址：马边县白家湾乡暴风坪村 

装机容量：4000KW 

2.4   铁觉电站： 

项目地址：马边彝族自治县铁觉乡月儿坝村月儿坝组 

装机容量：25000KW 

 

第三条 交易基本内容和程序 

双方在本协议项下所从事的交易包含如下基本内容： 

3.1 甲方为实现收购色拉电站（及配套的线路），将收购色拉公司 100%股权。 

3.2 甲方将分步骤（包括但不限于设立新公司、增资扩股、股权转让）逐步实

现完全收购铁觉电站（及配套的线路）。 

3.3 按照本协议约定完全实施完毕收购后，甲方实施本次交易的总额为 15600

万元，包括新公司承接与铁觉电站相关的固定资产贷款和流动资金贷款总

额计 5995 万元（该 5995 万元银行贷款自本协议签署之日起的贷款利息吉

达公司不承担）及甲方支付给乙方的资金总额不超过 9605 万元现金（含

代色拉公司垫付的最多不超过 2350 万元债务；自甲方垫付前述债务后，

色拉公司不承担甲方完成股权收购的工商变更登记之日前形成的其他任

何债务及或有负债）。该等 9605 万元现金分期支付，具体支付时间，按照

第四条所述步骤和顺序支付；每期付款如因甲方原因逾期的，每逾期一日，

甲方应对乙方承担当期未支付部分金额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违约

金；逾期两个月以上的，乙方有权解除本协议并追究损失。 

第四条 双方按照如下步骤和顺序完成前条所述交易内容： 

4.1  资产评估 

4.1.1 为完成本协议，双方应于本协议签署日起两日内共同委托合格    

的资产评估机构对铁觉电站可用于出资的资产进行资产评估。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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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范围包括铁觉电站的全部在建工程中未被抵押的部分。    

4.1.2 待铁觉电站资产的抵押被释放、固定资产贷款被新公司承继后，应

对铁觉电站尚未进入新公司的全部资产进行资产评估，以用于作价

向新公司增资。 

4.1.3 双方应充分配合资产评估机构的评估工作。不配合资产评估机构的

合理要求的，视为违约，守约方有权解除本协议。 

4.2  成立新公司 

4.2.1 根据 4.1 条所述评估结果，嘉能佳公司以现金、吉达公司以截   至

本协议签订之日未被抵押的铁觉工程中的全部可用作出资的实物作

价出资，组成新的公司；吉达公司实物作价出资额不超过 2555 万元，

对于超过的部分，作为新公司对吉达公司的负债，在新公司按照

4.8.1 承贷变更后，新公司对吉达公司不再承担任何债务；嘉能佳公

司在新公司出资比例为 30％，吉达公司在新公司出资比例为 70％。

成立新公司时，为便利新公司的设立登记，双方确认，先用现金出

资成立新公司；在新公司成立后三日内，吉达公司应根据评估结果

将实物作价进入新公司。 

4.2.2 对于 4.1 条所指的资产评估报告中确认依法可以出资用于组建新公

司的铁觉电站的全部资产（包括但不限于设备、工程、线路），吉达

公司将全部用于出资并配合有关中介机构进行相应地评估，除非嘉

能佳公司决定吉达公司只需将部分可出资资产用于出资。 

4.2.3 为组建新公司，吉达公司应配合完成一切评估、资产移交、名称预

核、章程制订等与组建新公司有关的一切手续与程序。 

4.2.4 双方确认，应在本协议签署日起两周内完成新公司的组建工作，取

得新公司的营业执照，并使得吉达公司应当根据 4.2.1 条的约定将

用于出资的铁觉电站全部资产作价入股进入新公司。 

4.2.5 为完成本步，嘉能佳公司将与吉达公司签订与新公司有关的出资协

议。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 4.2 所述条款，守约方有权解除本协议。 

4.3 收购色拉公司股权与色拉电站 

     4.3.1 本协议 4.2.4 条实现后三日内，嘉能佳公司（或与其指定的子公司

一并）以 50 万元的价格，收购刘吉庆、李维政所持的色拉公司的 100

％的股权。乙方承诺，在甲方收购色拉公司之前，色拉公司成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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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股东应当签署有关的确认文件，以确认、完善色拉电站进入色拉

公司的手续。 

4.3.2 嘉能佳公司根据 4.3.1 条收购色拉公司股权后十日内，且债务范围

按照 4.3.3 明确范围和数额后，嘉能佳公司应向色拉公司提供最多

2350 万资金，用于偿还色拉公司所负的债务。 

     4.3.3 4.3.2 条所指的债务的范围，刘吉庆及色拉公司应于 4.3.1 条股权收

购的协议签订之日起五日内以书面的方式向甲方提供。乙方还应在

色拉公司股权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时移交色拉公司的全部财务资料。 

     4.3.4 色拉公司在因收购进行的工商登记变更之前所形成的债务（包括或

有负债）中超过甲方根据 4.3.2 代色拉公司垫付的部分，由刘吉庆

负责清偿，并由吉达公司以其吉达电站的电费收益权作为担保。吉

达公司、甲方应与马边电网公司签订有关的三方协议，以落实担保。 

4.3.5 乙方（不包括已被收购的色拉公司）应在 2007 年 9 月 28 日之前办

理有关色拉电站的依法应取得的相应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或者其

他合法有效的土地使用证明）。 

4.3.6 乙方（不包括已被收购的色拉公司）未能按照本协议 4.3.5 条的约

定，在 2007 年 9 月 28 日之前办理妥当有关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

则嘉能佳公司有权按本协议 4.10.1 条的约定行使权利。 

4.3.7 嘉能佳公司收购色拉公司是以新公司的有效、合法组建为前提的。

如果新公司的有效、合法组建无法实现，嘉能佳公司有权解除本协

议，也无需收购色拉公司。 

4.4  对新公司及吉达公司的股权收购 

4.4.1 吉达公司按照有关的出资协议对新公司履行全部出资义务（即出资

完成全部工商登记手续）后，嘉能佳公司有权在五日内收购吉达公

司在新公司所持的 69%股权，吉达公司应根据本协议出让股权；此收

购行为完成后，吉达公司在新公司所持股权为 1％（该股权与嘉能佳

公司在吉达公司所持 1%股权同时退出；在甲方根据 4.7.1 条支付

4000 万元收购款前，吉达公司享有对新公司的铁觉电站资产的转让

的否决权）。嘉能佳公司收购本部分股权，原则上以吉达公司在新公

司的出资额为标准，平价转让；若平价转让的价格将导致价格超过

2555 万元，则应采用折价方式转让，以保证 2555 万元的最高限额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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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实现。 

4.4.2 在进行 4.4.1 条所述收购的同时，刘吉庆还应将其在吉达公司所持

的 1％的股权以平价的方式（即 45 万元）转让给嘉能佳公司。 

4.4.3 嘉能佳公司支付 4.4.1 和 4.4.2 条所述的股权收购款的数额以 2600

万元为最高限额，并以现金的方式支付给有关股权出让方。 

 4.4.4 乙方负责协调设计院，不得出现影响工程进度的情形。 

4.5 吉达公司的共管 

4.5.1 鉴于嘉能佳公司将依据4.4.2条的约定  持有吉达公司的部分股权，

为推进本协议后续步骤的推进，双方确认，在新公司组建之日起，

嘉能佳公司与吉达公司原股东将对吉达公司实施共同管理。 

4.5.2 双方确认，嘉能佳公司将向吉达公司派出人员，担任吉达公司执行

董事兼法定代表人，并由其持有管理吉达公司公章、授权吉达公司

总经理负责处理有关吉达公司的债权债务问题及吉达公司的日常经

营活动；嘉能佳拥有吉达公司 50%的表决权，铁觉电站的一切有关事

项及吉达公司的对外担保、借款、资产处置等事宜需经股东会三分

之二以上表决权通过，否则应为无效。 

4.5.3 吉达公司的章程将相应地作出调整，以反映上述约定。在有关的股

权转让协议中，亦应有此等约定。 

4.5.4 嘉能佳公司收购吉达公司是以新公司的有效、合法组建以及嘉能佳

公司按照本协议约定收购吉达公司在新公司所持的绝大部分股权为

前提的。如果新公司的有效、合法组建或者嘉能佳公司按照本协议

约定收购吉达公司在新公司所持的绝大部分股权无法实现，嘉能佳

公司有权解除本协议，嘉能佳公司也无需共管吉达公司。 

4.6 继续建设 

4.6.1 新公司组建完成后，由新公司实施对铁觉电站的继续建设。新公司

应承担吉达公司为建设铁觉电站而向银行举借的固定资产贷款 5000

万元、流动资金贷款 995 万元自本协议签署生效日起的贷款利息。

新公司向吉达公司支付前述贷款的利息，吉达公司应及时向贷款银

行交付。新公司不及时支付给吉达公司或吉达公司不及时支付给银

行的，为违约。 

4.6.2 乙方应提供铁觉电站已完工程量的相关详尽资料，并提供设备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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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质保金清单，该质保金清单由乙方向第三方询证后由双方共同确

定。在质量保证金双方确认无异议后，已完工程部分，甲方仅承担

250 万元的设备进度款及质量保证金，其余的全部由乙方承担费用。 

4.6.3 对于乙方承诺的已完主体工程，嘉能佳公司组织验收以确定该工程

达到质量合格。未合格的，在质保期内由乙方（色拉公司被嘉能佳

公司收购后，不包括色拉公司）自行承担费用处理。若处理未达到

实质效果，造成电站建设乃至投运损失由乙方（色拉公司被嘉能佳

公司收购后，不包括色拉公司）承担，质保期为整体资产正常投运

后壹年为限。 

4.6.4 现有施工队原则保留，如需清退出场，则清退工作和清退相关费用

由乙方（色拉公司被嘉能佳公司收购后，不包括色拉公司）负责。 

4.7 继续付款 

4.7.1 4.1 至 4.6 条实施后，则嘉能佳公司应在 2007 年 6 月 30 日之前，向

吉达公司支付 4.9.3 条所述收购款中的 4000 万元。 

      4.7.2 4.9.3 条所述收购款中其余的 605 万元，按照 4.10 条的约定支付。 

4.8 承贷变更与抵押置换 

          4.8.1 4.1 条至 4.6 条实施后且铁觉电站建成后，双方应通力合作，与有关

债权银行密切沟通谈判并取得债权银行同意，将固定资产贷款和流

动资金贷款的承贷主体变更为新公司，并以铁觉电站资产作为贷款

抵押，由债权银行和新公司签署相关贷款协议。新公司承接该等贷

款，新公司对吉达公司不负有任何债务。相应地，解除铁觉电站资

产中属于吉达公司所有的部分（包括有关的线路）为上述贷款提供

的抵押，一并解除抵押的还应包括吉达电站资产、色拉电站资产、

暴风坪电站资产；若吉达电站、暴风坪电站的抵押届时未释放的，

新公司应就此向吉达公司提供反担保。 

          4.8.2 铁觉电站建成后，在按照 4.9 进入新公司前，吉达公司应无条件无

偿将该资产委托给新公司经营或使用。双方应另行签署相关协议。 

4.9 后期资产进入 

    4.9.1 本协议 4.8 条实施后，吉达公司应在五日内，将属于其所有全部被解

除抵押的铁觉电站资产（包括有关的线路），以实物投资的方式，作

价进入新公司，并持有相应的股权。这些全部资产的作价，应以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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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值为准；若评估值超过 4431 万元，则作价 4431 万元进入新公司；

对于超过的部分，作为新公司对吉达公司的负债，在新公司按照

4.8.1 承贷变更后，新公司对吉达公司不再承担任何债务。 

    4.9.2 为配合吉达公司实施 4.9.1 条所规定的实物出资，嘉能佳公司将配套

以自己的名义用货币向新公司增资。 

    4.9.3 前述增资完成后，嘉能佳公司将以 4605 万元的价格收购吉达公司在

新公司所持的全部股权（包括嘉能佳以 4431 万元收购根据本协议

4.9.1 条实施增资后吉达公司增持的新公司股权，和嘉能佳公司以

174 万元的价格收购吉达公司在新公司所持的剩余的 1%股权）。 

    4.9.4 嘉能佳公司根据4.9.3条应向吉达公司支付的4605万元股权收购款，

其中 4000 万元由其依据 4.7.1 条约定的付款时间支付；余下的 605

万元作为质量保证金按 4.10 条支付。 

    4.9.5 若吉达公司因贷款银行原因无法将属于其所有全部的铁觉电站资产

（包括有关的线路）以实物投资的方式作价进入新公司，乙方（色

拉公司被嘉能佳公司收购后，色拉公司除外）应积极排除障碍，使

得 4.9.1 得以实现。铁觉电站建成后，如 4.9.1 条的约定无法得以

实现，则铁觉电站的全部资产均无偿、无条件地由新公司享有使用

权、经营权、所有权，吉达公司不对铁觉电站的任何资产行使所有

权、使用权、经营权。 

4.10 尾款支付 

     4.10.1 本协议之 4.1 条至 4.9 条实施完毕后，甲方应在 2007 年 12 月 31

日前支付乙方 300 万元人民币，若土地证未能在 2007 年 9 月 28

日办理完毕的，则甲方在此 300 万元中扣除办理相应土地证的费用

后支付余款；2008 年 6 月 30 日前支付乙方剩余 305 万元人民币，

该笔款项同时作为工程质保金。若吉达公司进入新公司资产（工程）

出现质量问题，则此等质保金应用于工程的整改。 

   4.10.2 若4.9条无法执行或者执行的日期晚于2007年12月31日则4.10.1

条关于付款时间的约定不被执行。双方应另行协商确定有关的尾款

支付时间和方式。 

 

第五条 职工安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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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能佳公司根据本协议收购色拉公司全部股权后，色拉公司的职工原则上

仍然由色拉公司承接劳动关系；有关的高管人员任职，由嘉能佳公司以股东的身

份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决定，乙方应予以配合。吉达公司与铁觉电站相关的职工

原则上由新公司聘用，并根据本协议约定的收购步骤相应地建立劳动关系；甲方

并承诺吉达公司与铁觉电站相关的职工有进入新公司或留在吉达公司的选择权。 

 

第六条  嘉能佳公司的保证和承诺 

6.1 嘉能佳公司保证签署本协议项下的所有文件都已履行了所有合法

的审批或其他相关手续，且嘉能佳公司进行本次交易不违反现有的

所有法律以及嘉能佳公司所有的现有文件和规定。嘉能佳公司保证

其签订本协议是其真实意思的表示，并获得了一切需要获得的授

权。 

         6.2  一旦发生前述陈述和或保证有任何不实、虚假、遗漏、严重误导等

情形并导致嘉能佳公司遭受任何经济损失的，则乙方有权向甲方追

索。 

 

第七条  乙方的承诺与保证 

7.1 吉达公司、色拉公司保证签署本协议项下的所有文件都已履      

行了所有合法的审批或其他相关手续，且吉达公司、色拉公司进行

本次交易不违反现有的所有法律以及吉达公司、色拉公司所有的现

有文件和规定。刘吉庆、李维政保证其签署本协议的行为是其真实

意思的表示，并获得了一切需要获得授权。  

7.2 乙方保证转让的资产、股权的权属不存在任何争议，且转让标的之

上存在的质押、抵押情况已经全部告知了嘉能佳公司。 

7.3 截至本协议签订之日，铁觉电站已经依法办妥了全部国有土地   

使用手续、电站立项手续、建设规划手续、开工许可手续、水保批

复、环评报告批复等依法应该取得的手续。 

7.4 铁觉电站的压力前池系统、压力钢管及安装、主副厂房土建部分、

取水口进水闸快速门和拦污栅由乙方（色拉公司被收购后，不包括

色拉公司）负责实施完毕（须经验收合格）并承担费用。 

7.5 乙方承诺，若铁觉电站隧洞的剩余开挖量（指未完成部分）超过 1600

米，则超过部分由乙方（色拉公司被嘉能佳公司收购后，不包括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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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公司）连带付费承担；剩余实际开挖量少于 1600 米的部分，由

甲方按照吉达公司开挖该部分隧洞所执行的实际合同价格返还给

吉达公司。 

7. 6 吉达公司应就吉达电站的资产设置抵押，作为乙方履行本协议义

务的担保。 

7.7 在本协议执行过程中，若涉及铁觉电站、色拉电站的有关政府许可、

批文等文件中内容需要变更的，乙方应采取一切必要措施配合甲方

完成这些变更工作。 

7.8 一旦发生前述陈述和或保证有任何不实、虚假、遗漏、严重误导等

情形并导致嘉能佳公司遭受任何经济损失的，则嘉能佳公司有权向

乙方追索。 

 

第八条  协议书的变更与解除 

8.1 若本协议 4.2 条约定的新公司组建由于资产评估、工商登记等原因

无法实现的，双方同意另行协商合作事宜。 

8.2 本协议书订立后，在履行过程中双方义务尚未履行完毕之前发生如

下情况之一的，本协议书可解除： 

8.2.1 发生不可抗力之情况以致于不能履行本协议书，本协议书可

解除。 

8.2.2 双方协商同意，本协议书可解除。 

8.2.3 由于一方违约，使本协议书履行成为不必要，守约方可书面

提出解除本协议书。 

8.2.4 除上述外，本协议约定的其他解除条件成就。 

 

第九条 弃权 

本协议书任何一方在任何时间或一段时期内，如未能行使本协议书之任何权利，

将不构成也不应该被解释为放弃这样的权利，且不影响该方以后行使其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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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条 违约责任 

10.1 甲方的违约责任 

     甲方违反本协议之约定，给乙方造成损失的，应当对乙方所遭受的全部损

失承担赔偿责任，包括但不限于直接经济损失、乙方为主张索赔而支付的诉讼费、

差旅费和合理的律师费。 

10.2 乙方的违约责任： 

乙方违反本协议之约定，给甲方造成损失的，应当对甲方所遭受的全部损失

承担赔偿责任，包括但不限于直接经济损失、甲方为主张索赔而支付的诉讼费、

差旅费和合理的律师费。乙方（色拉公司被收购后，不包括色拉公司）将为本次

收购过程中，乙方的一切行为承担连带责任。 

 

第十一条 补充协议 

协议未尽事宜，双方应订立书面补充协议条款。 

 

第十二条 争议的解决 

本协议书项下所产生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任何争议，双方应友好协商，妥善予以

解决。协商不成时，任何一方当事人均有权提交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十三条 协议生效 

协议自满足下列全部条件之日起生效，本协议生效之前，甲方无需执行本协议之

任何条款亦不承担任何义务： 

13.1  本协议经双方及其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署并盖章及个人签名，并获得

嘉能佳公司、吉达公司的有权机关批准同意。 

13.2  刘吉庆向甲方提交合法、有效、真实的载明其受让罗小强在色拉公司所持

40％股权、周尚全在吉达公司所持 4％股权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证明刘吉庆、李维

政拥有吉达公司和色拉公司 100％股权；且该等工商资料、手续应在本协议签署日起

一周内提供。 

13.3  乙方提交色拉公司已将法定代表人变更为刘吉庆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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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等资料、手续应在本协议签署日起一周内提供。 

 

第十四条 信息披露和保密 

14.1 对本协议内容，各方均有责任要求知情人员保守协议秘密。 

14.2 本协议及相关协议无论是否获准生效和顺利履行完毕，各方均不得泄露谈

判和履约中所获知的对方商业和技术秘密。 

 

第十五条 吉达电站并网计量点和线损的特别约定 

15.1 如果吉达电站电量直接销售给四川嘉能佳电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所属企

业，则吉达电站并网计量点设在吉达电站，不计线路损耗和过网费。 

15.2 如果吉达电站电量直接销售给国家大网，则吉达电站并网计量点的设定由

国家大网指定，从吉达电站至并网计量点的线路损耗和过网费，应扣除从吉达电站至

马边 110KV 变电站之间的过网费。 

15.3 吉达公司与甲方下属的马边电网公司签订电力上网的有关优惠协议。 

15.4 若吉达电站产权发生变化（即吉达公司的控制人不再是刘吉庆或吉达电站

不再属于吉达公司时），15.1.、15.2、15.3 条款约定作废。 

 

第十六条 附则 

    16.1 有关本次收购事项，双方应按照本协议确定的步骤，签订有关的详细协议，

并遵照该等协议执行。 

    16.2 本协议中的小标题为方便阅读而设，在任何情况下不得对小标题作影响本

协议内容的解释。 

16.3 本协议正本一式八份，甲方和乙方各执四份，具有同等效力。 

 

（下接签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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